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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吉利汽車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董事會(「董事會」)致力與股東保持有效溝通，適時向股東

提供必要資料，以方便他們評估董事會和本公司的表現。 

 

本公司維持以開放溝通及公平披露為其原則。本公司制定「股東通訊政策」以後，董事會將每年檢

討一次以確保其成效。 

 

信息傳遞 
 

本公司理解上市規則所規定本公司應有的責任，也明白在眾多已識別的不同持份者類別中(少數股

東﹑個人投資者﹑散戶投資者和機構投資者如共同基金﹑私人╱公共養老基金﹑保險公司﹑銀行﹑

基金會和捐贈基金等)，某些股東﹑投資者和分析員(統稱「持有權益人士」)，對本公司的事務可能

有著比其他人士更濃厚的興趣。根據股東通訊政策，有關對本公司一般性資料披露的合理問題，都

會獲得合理的回應。由本公司一位執行董事帶領的投資者關係部，負責對持有權益人士就本公司的

商業運營及未來發展規劃的一般查詢作出回應(電話：(852) 2598 3333；傳真：(852) 2598 3399；電

郵：general@geelyauto.com.hk)。該執行董事由董事會轉授予其處理股東的查詢的權力，並不時將收

集所得的查詢向董事會報告予以討論，令有關查詢獲得恰當處理。 

 

其他對本公司就股東大會及特別大會的安排﹑投票委任代表﹑股息登記及公司通訊等的一般查詢，

持有權益人士可透過瀏覽本公司的網站(www.geelyauto.com.hk)﹑直接聯絡本公司（電話：(852) 2598 

3333；傳真：(852) 2598 3399；電郵：general@geelyauto.com.hk)或聯絡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

處，聯合證券登記有限公司(電話：(852) 2849 3399；地址：香港北角英皇道338號華懋交易廣場2期

33樓3301-04室)查閱詳情。  

 

公司通訊 

 

本公司將透過本公司網站(http://www.geelyauto.com.hk)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香港聯交交

易所(「聯交所」) (http://www.hkexnews.hk)以電子方式向股東發送日後的公司通訊之英文及中文版

本。即使股東已接收通知但因任何理由以致在使用電子方式閱覽相關公司通訊時遇到困難，本公司

在收到其要求後將立即向其免費發送公司通訊印刷本。另外，股東任何以書面要求收取公司通訊之

印刷本將由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聯合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接獲有效書面要求當日起一年後到

期（除非在到期日前已被撤銷或取代）。如股東希望其後繼續收取日後的公司通訊之印刷本，則須

再作書面要求。 

 

mailto:general@geelyauto.com.hk
http://www.geelyauto.com.hk/
mailto:general@geelyauto.com.hk
http://www.hkexnews.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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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股東的溝通及股東權益 
 
本公司向股東傳達資料以便股東行使他們的投票權並讓本公司獲得股東同意對董事會於以下會議提
出的建議事項予以通過： 
 
股東週年大會： 
 
i) 宣佈分配派息；ii) 採納財務報表；iii) 選舉董事；iv) 委任核數師；v) 授予董事釐定董事及核數
師的酬金；及vi)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回購本公司的股份及配發和授出本公司的未發行股份；或 
 
股東特別大會： 
 
i) 修改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ii) 合併和收購；iii) 關聯交易及iv) 須予披露的交易等。 
 
以下是向股東傳達資料的方法： 

 
(1) 根據上市規則規定，向全體股東送呈本公司年報(股東週年大會通告﹑通函和委任代表表格)及中

期報告； 
 

(2) 本公司每月自願性公佈的銷量公告； 
 

(3) 通過本公司及聯交所網站上刊發有關本公司中期業績及全年業績的公告，及根據上市規則的持
續披露規定的其他公告；及 
 

(4) 本公司網站提供的資料，當中包括：i)本公司的資料，如董事會及其轄下委員會的組成﹑管理層
簡介及公司架構，並已刊載於本公司的年報內；ii)本公司的財務報表(中期及全年業績)和公告，
亦已於聯交所網站刊發；及iii)本公司的產品﹑推介資料和新聞發佈。 
 

特別決議案須由有權投票之股東親身或其受委代表出席股東大會以不少於75%之票數投票表決；而
普通決議案須有不少於50%之票數才可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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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東欲提名本公司候選董事必須按下列程序進行： 
 

(1) 股東欲提名候選本公司董事必須於下列第(2)段所述的期間內向本公司發出書面通知（「通
知」）。 

 
(2) 該通知需於就該選舉發送會議通知之後第1天開始計算（惟不得多於該會議舉行日期之前28

日），而該期限不得遲於會議舉行日期之前7天（或之前）結束，提交至本公司的香港主要
營業地點（即香港灣仔港灣道23號鷹君中心23樓2301室），收件人為公司秘書。 
 

(3) 該通知必須由股東(不包括建議參選的人士)簽署。 
 

(4) 該通知必須清楚表明建議一名人士參選本公司董事之股東姓名及聯絡方法、其股權、建議
參選人的姓名及聯絡方法以及其履歷，包括其相關資格及經驗。 
 

(5) 該通知必須連同一份由建議參選人簽署的同意書，以表明參選本公司董事的意願。 
 

(6) 如本公司在刊發股東大會通告後，收到一名股東提名某名人士於股東大會上參選本公司董
事的通知，本公司須按照上市規則規定刊登公告或發出補充通函；公告或補充通函內須包
括該被提名參選本公司董事人士的資料。 

 
B. 股東要求召開股東特別大會 

 
除股東週年大會外，所有股東大會均稱為股東特別大會。董事會可全權酌情釐定股東大會在世
界任何地方以現場會議形式，或以混合會議或電子會議形式舉行。股東可在以下情況要求召開
股東特別大會： 

 
(1) 股東大會亦可應本公司任何於提請要求當日持有本公司股本所附帶投票權（基於一股一票

計算）的10%或以上的股東的書面要求而召開； 
 

(2) 有關要求須列明大會的主要商議事項及會議議程的決議案（如有），及由請求人簽署，並
送達本公司於香港的主要營業地點(香港灣仔港灣道23號鷹君中心23樓23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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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倘董事會於送達要求之日起計21日內，並無按既定程序召開須於21日內召開的大會，則請
求人自身可自行於僅一個地點（即主要會議地點）召開實體大會，且本公司須向請求人償
付因董事會未有召開大會而致使彼等須召開大會所產生的所有合理開支；及 

 
(4) 如果董事會未有發出足夠的通知(即不少於21日發出通知以召開股東週年大會及╱或股東

特別大會以通過特別決議案，或不少於14日發出通知以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以通過普通決議
案)，該大會會被當作未有妥為召開。 

 
股東大會 

 
本公司認為股東週年大會是董事會﹑高級管理層人員與股東之間作建設性溝通的重要機會。有關股
東大會的正規要求載列如下： 

 
(1) 下列人士須出席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解答於會上提出的問題： 

 
(a) 董事會主席(「主席」)，如其未能出席，則由其委任代表出席（如行政總裁桂生悅先生或執

行董事洪少倫先生）； 
 
(b) 當主席因商業約定需要留駐國內而未能親身出席於香港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時，本公司提

供另一個溝通渠道（透過電話會議）讓股東在需要的時候跟主席就任何特別查詢作出討論；
而且其委任代表會向主席報告股東的任何查詢； 
 

(c) 董事會之審核、薪酬、提名以及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的主席，如他們未能出席，則指派有關
委員會其他成員及其委任代表出席；及 
 

(d) 本公司外部核數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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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關在股東大會上提呈的各項大致上互相獨立的事宜，例如提名董事，應由大會主席分別提呈
決議案。 

 
(3)  董事會應鼓勵全體股東積極參與股東大會，與股東持續保持對話，尤其是藉股東週年大會或其

他全體會議與股東溝通及鼓勵他們的參與。股東有權在本公司股東大會上發言，及在股東大會
上投票，除非個別股東須根據上巿規則就受審議事宜放棄投票。 

 
(4)  如召開股東週年大會及為通過特別決議案而召開的任何股東特別大會，本公司應安排在大會舉

行前至少足21日向股東發送通知，而就所有其他股東大會而言，則須在大會舉行前至少足14
日發送通知。 

 
(5)  本公司應確保股東熟悉以投票方式進行表決的詳細程序，而大會主席應回答股東有關以投票方

式表決的任何提問，並根據上市規則規定儘快公布會上投票表決的結果。 
 

股東私隱 

 

本公司明白個人私隱的重要性，除法例規定外，將不會在獲得股東同意前擅自透露股東資料。股東的

資料仍只會根據有效的私隱法例所允許之情況下使用。 


